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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农场对农村经营体制改革的启示

贺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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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有农场的土地国有制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两种不同的土地公有制形

式,都是完全不同于土地私有的制度安排.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实行分田到户的责任制,极

大地释放出了农业生产力,国有农场普遍学习农村分田到户的经验.进入２１世纪后,国有

农场农业经营体制与农村农业经营体制发生了重要分化,其中农村经营体制越来越强调农

户承包经营权,而国有农场坚持农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性质.在２１世纪快速城市化和农业

机械化的背景下,国有农场通过调整土地关系和生产关系,很好地适应了农业生产力变化的

需要.相对来讲,农村经营体制因为过于强调农户承包经营权,导致农业生产力严重受制于

现行农村土地关系的束缚.国有农场的经营体制和土地制度安排为农村经营体制改革提供

了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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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调研国有农场,有一些发现,值得讨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国有农场的经营体制

对农村经营体制有着相当重要的启示作用.因为当前农村经营体制存在的诸种弊病,国有农场大都

很好地克服了.国有农场的土地属于国有,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国有与集体所有是两种有所差异

的公有制,都不同于土地私有制.在１９８３年,全国农垦系统普遍学习分田到户的农村经营体制.进

入新世纪,农村取消农业税及附着于农业税上面的各种收费,农场没有取消之前向职工承包土地的收

费,而改为收取租赁费,从而走上了与农村经营体制不同的道路.
当前全国农垦系统共有９０００多万亩耕地,数百万职工.据有关资料,全国农垦系统共用约占全

国４．３７％的种植面积生产出全国５．８８％的粮食,２０１５年农垦系统的粮食亩产达到４７６千克,高出全

国平均水平１２０多千克[１].以江苏垦区为例,江苏农垦２０１３年用占全省１．４５％的耕地生产了全省

３％的粮食① .农垦的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８６％,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２９个百分点[２].几乎在全

国所有省区,国有农场的农业机械化程度、科技水平、农业组织化程度、农业综合服务能力都好于地方.
当然,全国农垦系统内部差异也很大.其中新疆建设兵团直属中央,农垦与戍边两项职责使新疆

建设兵团与一般农垦具有很大差异.黑龙江农垦耕地面积极大,职均耕地远远超过全国农民人均耕

地,也远远超过全国农垦系统职均耕地面积.种植结构上也差异极大.而全国大部分省区国有农场

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与一般农村无异.不过,农垦系统的国有农场有一项却是相同的,即国有农场土地

属于国有,正是土地国有形成了当前国有农场的独特经营体制.本文以安徽农垦调查为例,重点讨论

农垦体制及可能对农村经营体制的借鉴意义.

　　一、国有农场农业经营体制的形成

　　农垦系统的国有农场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国家组织垦荒形成的,一般垦荒是湖、岗、山、岔等不易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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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的土地,其中少数国有农场垦荒之前已经有农户甚至村庄,就出现了以场带队的情况.大多数国有

农场是在人迹罕至的土地上垦荒,由此形成了农垦体制.除新疆建设兵团等极少数仍然保留比较严

格的团场体制以外,改革开放以后,全国绝大多数国有农场内部实行了各种形式的责任制.
改革开放之初,全国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实行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责任制,村社集体土地承包给

农户,“交够国家、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农村实行以“大包干”为主要特点的分田到户体制,
调动了农户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１９８３年前后,全国绝大多数国有农场学习农村

经营体制改革经验,实行了类似农村家庭承包制的土地承包责任制,甚至有些国有农场将土地承包期

定为与农村同样的十五年不变.不过,总体来讲,国有农场学习农村经营体制时保留了国有农场部分

特点:一是土地承包期限大多较短,且缺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界定;二是农场保留了比较强

的干预职工家庭农场的能力,尤其是在诸如共同生产事务诸方面,农场有较强干预能力.
分田到户之初,家庭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发展了农业生产.不

过,到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因为粮价低迷,农业税费负担日渐加重,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下降,农业、农
村、农民逐渐成为“三农”问题.解决“三农”问题成为中央工作的“重中之重”.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有
些地区农民视土地承包经营权为负担,弃田抛荒的情况不断发生,农业税费收取成为“天下第一难

事”.与税费收取困难相一致的是村社集体为农户提供共同生产服务的能力快速下降,农业生产基础

条件越来越差.进入２１世纪,中央下决心进行农村税费改革,从规范农民负担减轻农民负担,到
２００６年彻底取消农业税和附着在农业税上专门面向农民的各种收费.之前成为农民负担的土地承

包经营权立即变成了真金白银,之前坚决不要承包土地的农户向村社集体要求收回自己土地的承包

经营权.而因为村社集体不再向农户收取税费,村社集体也失去了为农户提供共同生产服务的能力.
且因为不再收取税费,农户也不再可能借村社集体收取税费来提出生产生活诉求,并要求村社集体及

其之上的县乡政府必须解决.农户不再承担农业税费,土地承包经营权只有权利而无义务,在一些政

策法律规定中,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成了用益物权,乡村组织与农户之间的关系变得松散,结果就

是,村社集体丧失了统筹农户进行农业生产的能力,农户只能单家独户各自应对农业生产事务.在很

小规模农地上形成密集而分散的土地权利,造成普遍的“反公地悲剧”.
学习农村经营体制的国有农场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同样遇到了因为农产品低价及土地负担较重所

造成的困境.不过,在农村进行税费改革并最终取消了农业税的情况下,国有农场开始走上与农村经

营体制不同的道路,即国有农场仍然保留了对承包给职工家庭土地收取税费的权利.只是农村税费

改革取消了农业税费,农垦系统的国有农场将之前向职工收取的附着在土地上的税费改称租赁费,并
进一步明确了国有农场与职工家庭之间的土地承包关系与农村是不同的,准确的关系应当是土地租

赁关系.国有农场将国有土地租赁给农场职工家庭进行农业生产,职工家庭就必须承担土地租赁费.
国有土地与农村集体土地是不同性质的土地,所以国有农场不可能将土地无偿地长期承包给职工.
正是因此,国有农场开始了完全不同于农村的经营体制建设并取得了重要成果.

　　二、国有农场农业经营体制的特点

　　从全国农垦系统的农业经营体制来看,农垦的主要模式是大农场套小农场,大农场就是国有农

场,小农场就是租赁国有土地进行农业生产的职工家庭农场.
一般来讲,农场所有职工都有从农场租赁土地进行农业生产以获得就业与收入的权利.因为农

场职工是纳入到城镇社会养老保险的,职工是农场的职工,与农场签有劳动合同,职工要缴８％的养

老保险金,农场作为劳动合同聘用单位要缴纳２０％的养老保险,农垦系统普遍通过给职工分身份田

来代替农场缴纳２０％的养老保险金.身份田不用缴纳租赁费,一般每个职工身份田为４~６亩.身

份田以外的农场耕地也要让职工来耕种,这些身份田以外的国有农场耕地就以招标形式租赁给职工

家庭,一般都是按职工人数平均分配租赁田,而不完全是市场招标.租赁费也一般比市场土地租金要

低.每个职工家庭以身份田＋招标田形成了国有农场下的职工家庭农场,职工家庭农场自主经营.
与实行土地承包制的农村不同,国有农场实行的土地租赁制基础上的大农场套小农场有以下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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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重要特点:①土地所有权是国家的,职工家庭只有土地使用权,土地是由农场租赁给职工家庭的,职
工家庭租用国有土地必须缴纳租赁费.②一般情况下面,职工家庭租赁土地只能自己耕种,不能转

让、转包,职工家庭自己不种地,就要将租赁土地退还农场,农场再进行招标,一般是在农场内部进行

招标.先内后外.只有当农场职工都不愿租赁土地时才对外招标.③除身份田以外的招标田,一般

也是按农场耕地数除以愿要土地耕种职工数所得均数进行招标租赁,每个职工都有相等的获得农场

招标土地的权利.④农场土地租赁合同一般三到五年.三到五年的合同到期并非一定就要调整耕

地,在土地分配基本合理的情况下面,租赁土地合同可以顺延.换句话说,职工家庭对租赁土地只有

有限期限的土地使用权,这与农村集体土地上农民家庭具有长期而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完全不

同的.农村村社集体不可能收回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而当农场职工家庭不愿承担租赁费时,国有农

场可以收回租赁给职工家庭的土地使用权.⑤正因为农场租赁给农场职工家庭的土地是有条件的,
农场就可以要求租赁农场土地职工家庭承担共同生产费,以及进行农业生产的各项义务,比如统一植

保、统一品种,甚至统一耕种,统一收割.黑龙江建三江农场搞农业生产的“六统一”,对生产环节事务

要求甚多.安徽农垦对职工家庭农场生产环节的统筹则相对较少.⑥正是可以收取租赁费,可以收

取共同生产费,以及可以在生产环节进行统筹,农场就与职工家庭农场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就要承担

一家一户职工农场所办不好和不好办的事情,就要为职工农场提供生产环节的各种服务,以及有能力

为职工农场提供各种服务.
这样一来,国有农场就通过租赁土地制度有效解决了职工家庭农场在农业上存在的各种问题,如

公共服务、技术推广、统一服务、土地分散细碎、生产自救、水利灌溉、机耕道、社会化服务、反公地悲剧

之种种.
同时,由于土地使用权不是用益物权更非财产权,而是使用权,使用还需要承担租赁费,且只能自

己耕种土地,就使得那些不愿种地愿进城务工经商的职工家庭就不再租赁土地,退出了土地,进城去

了.如果他们进城失败回来种地,就可以再向农场租赁.这样一来,在农场职工进城与从事农业生产

之间就可以形成一个均衡.因为不存在进城失败就不能返回租赁土地的问题,所有对从事农业生产

不太满意、觉得农业收入不高、希望到城市务工经商碰碰运气的农场职工和他们的家庭就敢于也愿意

进城务工经商.大量农场职工和他们的家庭进城务工经商不再种地,他们之前租赁的土地就退回给

农场,农场再通过招标的形式,先内后外,将土地租赁给留场务农的职工及家庭.进城不再种地的职

工家庭越多,留场种地职工及家庭就可以有更大的种植规模,就可以有更佳的适度经营条件,就可能

从农业中获得更加稳定且更高的收入.一旦从事农业生产有利可图,进城务工变得艰难的职工及家

庭就可能返回农场种地.这样,在城市和农场之间,在务工和务农之间,在国家经济形势比较好和比

较差之间,以及在不同的家庭生命周期和家庭策略之间,就会形成一种动态的均衡.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进城务工经商的农场职工及家庭在城市体面安居下来,他

们逐渐脱离了土地,成了在城市稳定就业的人群,他们就逐步摆脱了与农场和农业的关系.而农场就

有部分职工及家庭在逐步扩大经营规模的基础上成为高水平的农业种植户.

　　三、国有农场农业经营体制与农村农业经营体制的比较

　　农场租赁制度有三条特别重要,一是招标田必须缴纳租赁费,二是租赁的土地只能自己种,不能

转包;三是租赁合同一年一签,租赁期限３~５年.正是这三条清晰明确地界定了国有农场国有土地

的公有性质及其作为生产资料的性质.也正是这三条使国有农场国有土地使用权与农村集体土地所

有制中的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区别开来,虽然农场的国有土地与农村集体土地都是公有制的土地,按
«宪法»都只应当是生产资料.分田到户以后,因为不断出台的农村土地政策和修改相关法律尤其是

«物权法»和«土地承包法»,而使同为公有制的国有农场的国有土地与村社集体的集体土地有了极大

差异.对应国有农场土地租赁制,农村村社集体土地承包制的三条分别是:第一、承包经营集体土地

的农户不缴纳任何承包费,也不承担农业税;第二,农民承包土地可以转包、出租、转让;第三,农民具

有长期而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这样一种长期而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强调“确权确地确四至”,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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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者的村社集体不能调整土地.甚至,农户可以用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融资,«物权法»直
接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界定为“用益物权”,农村集体土地的生产资料性质就逐步具有了财产权的

性质.从农业生产角度来看,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就具有相当不同的权利设置,会产生完全不同的资

源配置效果,以及就会产生其他相当不同的系列效应.
第一条,国有农场职工租赁土地必须缴纳租赁费,可能产生两个效应:一是土地使用权只是一种

有限的土地权利,是一种在土地上劳动从而获得劳动收入的权利.二是土地使用权不是财产权,租赁

使用国有农场的土地必须付租赁费,则进城务工经商不再种地的农场职工就不会强烈要求获得土地

使用权.进城务工经商有务工经商的收入,宜进城就进城.相对来讲,因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用

付费,且越来越财产化了,进城农民不仅不会放弃他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且在任何时候都会激烈

争夺他们认为自己应当获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为了防止农户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激烈争夺,国家

政策强调“确权确地确四至”,强调“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以及强调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从
而进一步强化了农地的财产性质.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而越来越多农户进城务工经商,在城市

获得了稳定就业与收入,在城市体面安居下来,他们却不愿意放弃自己不用付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进城体面安居的之前的农户,他们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保留在自己手上,以储值,以保留自己的村庄人

身份,以留下乡愁.他们可以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中的经营权流转出去,但他们一定要求收取高额的租

金,以及不允许流入土地经营权的种植户在自己土地上搞便利生产的建设.
一句话,因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用付出任何费用,就使得村社集体成员激烈争夺土地承包经

营权,且已在城市安居的那些占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城居地主不会放弃土地权利.越来越多具有土

地承包权的农户进城成了城居地主,这些城居地主都具有小块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这些不再种地的城

居地主将小块土地经营权流转给种植户时,种植户不仅要付出高额租金,而且完全无法对分散细碎的

分属众多城居地主的土地进行便利农业生产的改造,先进农业生产力无法容纳,基本农业设施无法建

设,农业生产大受影响.
第二条,国有农场规定租赁土地只能自己种,不能转包,充分表明了国有农场土地生产资料的属

性.正是因为不能转包,那些已经进城可以在城市获得稳定就业与收入的职工及家庭就不会竞争农

场土地的使用权,就不会成为城居地主.反过来,如果进城失败,他们愿意回来种地,他们就可以再向

农场申请土地使用权,从而可以获得土地上的农业就业.相对来讲,当前农村集体土地制度中,农民

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转让转包,农民进城不种地了,他们仍然占有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并通过

转包来获取利益.随着越来越多农户进城安居,之前村社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平均分配给村社成

员,结果,村社大部分具有承包经营权的农户进城去了不再种地,他们却仍然占有土地,成为城居地

主.进城村社成员无法割断与农村土地的联系,同时,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却面对过于细碎

分散的土地难以进行有效率的生产.
第三条,租赁合同一年一签,最多三、五年一签,国有农场就有能力依据生产力变化需要和农场职

工家庭情况重新安排土地生产关系以及进行便利农业生产的土地调整.土地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不

可移动,在当前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面,越来越多农场职工和农民进城去了,之前相对分散及小

规模的农地就可能形成适度规模经营.随着越来越多职工放弃土地使用权以及机械化的普及,国有

农场普遍有能力依据生产力变化的需要进行土地关系和地块的调整,从而可以在扩大种植户规模的

同时解决土地细碎化问题.解决土地细碎化有利于机械化和农业灌溉、农业管理,可以大幅度降低农

业投入尤其是劳动投入,提高农业效率.在国有农场,最典型的是,因为土地租赁合同一年一签,农场

可以根据种植户的需要,在种植户扩大经营规模(因为越来越多职工进城而不要土地使用权了)的同

时,可以保证一户一块地.相对来讲,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农村村社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

变,农户具有具体地块的长期而稳定的承包经营权.在城市化背景下,越来越多农户进城不再种地,
他们将土地流转给仍然留村务农的种植户耕种,种植户可以扩大经营规模,却无法将流转进来的土地

集中连片.因为流转进来的土地分散细碎,无法进行有效的基础设施建设,难以管理,从而难以获得

最低限度的农业生产效率.与国有农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有农场种植户在扩大经营规模时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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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做到一户只种一块地,耕地连片,而农村种植户种植与国有农场同样面积耕地,这些耕地至少

要分布在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不同的地方,因此不仅产生了生产基础设施建设的困难,而是极大地增加

了生产成本,尤其是农业管理的成本.如果粗略计算,地块分散细碎较土地连片,农业投入尤其是劳

动投入一般要增加三分之一以上.而且农村种植户流入的是其他农户的土地经营权,这些土地一般

是不会被允许种植户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与改造的.
显然,在当前快速城市化和农业生产力迅速变化的背景下面,国有农场土地租赁制度较集体土地

承包制度更有利于农业的发展.某种意义上,当前中国大陆以赋予农民长期而稳定的土地使用权将

农户承包经营权物权化的政策,很可能正在陷入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农业困境的

覆辙.而国有农场的租赁制度则可以化解这种小农经济的困境.
实行土地承包制的农村,农户具有比较完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且不承担税费负担.农户不仅具

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而且可以用土地进行抵押,可以转包,可以从土地流转中获得土地租金.也因

为农户具有相当完整的土地权利,无论是县乡等基层政权还是村社集体组织,都很难对农户经营状况

进行干预.
一方面农户不承担税费负担,国家和村社集体不向农户收取任何农地上的税费,另一方面则是,

基层政权和村社集体既无力也无心来为农户解决他们在生产中遇到的各种难题.结果就是,中国农

村“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小农经营在生产环节出现的一家一户“不好办、办不好以及办起来

不经济”的共同生产事务,基层政权和村社集体不愿办,单家独户农户办不了,从而造成了严重的农业

生产困境.
国有农场土地租赁制,种植户有义务缴纳租赁费.农场不仅要向种植户收取租赁费,而且有能力

向种植户收取共同生产费比如排灌费、修机耕道的费用、统一植保的费用.农场要向种植户收费就必

须关心种植户的农业生产、解决种植户生产环节遇到的困难,为他们提供单家独户无力解决的社会化

服务,甚至在遇到严重天灾时组织种植户进行生产自救.正是收取租赁费及有能力收取共同生产费,
农场不得不回应及有能力回应农户在农业生产环节遇到的各种难题,解决他们一家一户解决不了的

问题,从而就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
国有农场搞建设,无论是国家投入还是农场投资还是种植户投资,因为种植户只有有限的土地使

用权,农场就有能力让投资建设项目落地,从而在短期内以最低成本建设最好的农业基础设施.相对

来讲,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农户,进行任何建设,项目落地就要与具有较大权利的农户打交道.
任何地方都有希望利用土地不可移动坐地要价的钉子户.国家为改善农业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建设

落地时,一个钉子户坐地要价,进行项目建设的工程队是不可能通过强制来压服钉子户的.而国家每

一次满足钉子户无理坐地要价都会鼓励更多农户成为钉子户,最后的结果就是,当国家为了改善农业

生产条件而进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时,却会遇到越来越多钉子户索要好处,国家发现好事不好办.
以土地整理为例,国家为了提高农业生产能力,每年安排上千亿元的财政资金进行土地整理.遗

憾的是,大量国家财政资金在农村进行土地整理时都遇到了种种麻烦,土地整理的效果相当不行,而
在国有农场进行土地整理的效果却相当好[３].

农垦系统的国有农场差异很大,既有黑龙江职工家庭农场平均租赁面积数百亩的大规模农场,又
有职工家庭只有几十亩甚至十几亩的小规模农场.而且,有一些国有农场还要承担对农场居民的责

任,比如安徽皖河农场共有５．８万亩耕地,有３０００多名职工,有２．６万居民,且因为皖河农场以场带

队的历史,农场所有居民都有平等租赁农场国有土地进行农业生产的权利.从人均耕地来看,皖河农

场的人地关系十分紧张,甚至不好于当地普通的农村.不过,皖河农场是国有农场,实行土地租赁制,
就与农村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经营体制有了极大差异.相对于皖河农场附近农村,皖河农场的土地

租赁体制具有极大优越性,主要有:解决了土地细碎化问题,解决了共同生产不足的问题,解决了进城

户与种植户争地的问题,从而保证了职工进城与留场之间的平衡.几乎所有当前农村家庭承包存在

的问题国有农场都有效地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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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农村经营体制可以从国有农场经营体制中学习什么

　　国有农场的土地国有制和村社集体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两种有所差异的土地公有制形式.改革

开放之初,分田到户是为了调动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释放农业生产力,而通过承包让农户占

有一部分集体所有土地权利,尤其是农民占有土地剩余的权利.分田到户之初,家庭承包制调动了农

户生产积极性,发展了农业生产力,不过,承包制的局限性很快就出现了,尤其是后来农村土地制度设

计向给农户更大土地权利甚至向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方向发展,最终造成城市化背景下和机

械化发展条件下,农业生产力极大地受到被严重分割农地产权的制约,中国农村的农业生产陷入东亚

国家和地区所共有的小农困境中.
到２１世纪之初进行农村税费改革时,１９８３年学习农村家庭承包制的国有农场开始摆脱之前学

习的农村承包制,充分利用土地国有制的制度安排进行探索.正是这个探索解决了城市化背景下面

和农业机械化条件下面,农业生产关系包括土地关系对农业生产力变化的适应,从而走出了一条

新路.
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农村基本经营体制要向国有农场学习.
如何学习? 很简单,就是强调农村农地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性质,改变当前将农地变成农民土地

财产的方向.具体大致可以学习国有农场作两点规定:第一,土地是集体所有的,农户具有承包经营

权,承包经营权不能转让转包,不种地农户要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退还村社集体,由村社集体先内后外

招标承包.承包期有限.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户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土地租金收益.且当农户愿

意种地时,可以随时要回土地自种.第二,以仍然种植土地留村种植户为中心进行村社集体土地使用

权的分配和调整.在一个时点上,所有村社集体成员中愿意种地农户可以分配本户应得面积土地,这
部分土地不需要任何缴费,村社集体已经进城或因其他原因不愿种地农户的土地可以通过招标方式

先内后外进行招标,优先给到本村社集体种地农户,招标所得土地租金一部分用于支付退出承包土地

的农户,一部分用于农田基本建设.而最重要的是,村社集体土地可以依据生产便利进行调整,以尽

可能做到村社集体种植户一户一块地,土地连片.同时,村社集体利用国家资源以及自筹款项对农地

进行整治改造.
简单地说,当前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应作的两点改造一是土地是生产资料,而不是财产权,只有

自己耕种才能获得土地使用权;二是村社集体土地应优先由仍然从事农业生产的本村社农户依据生

产便利原则分配调整.
若作这样的安排,再由国家筹资对农村土地进行整理,则在当前中国所处农村人口快速城市化背

景下面,就可能发生诸多重要效应.
第一,随着越来越多农户进城,在城市获得稳定就业和收入,并在城市安居,这些城居农民就变成

了真正彻底离开土地的城市人,他们逐步切断了与土地的联系.相应地,仍然留村种地的农户可以不

断扩大经营规模,并在扩大生产规模的过程中通过地块调整解决土地细碎化的问题,从而提高农业生

产效率.
第二,进城就业不再种地并因此退出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他们在城市打拼,并可以获得相

对有限的退出承包地的土地租金.他们中的多数人最终可以通过在城市打拼而在城市安居下来.但

也会有一部分进城农户左冲右突仍然难以在城市安居,他们就可以选择返乡,就可以要求获得自种的

土地使用权.正是进城失败返乡可以要回土地使用权,农民进城时就可以放心地将承包土地退还给

村庄集体,安心进城.
第三,仍然留村的农户中,既有年龄化较大的农户,他们可能只愿种较少的土地,以获得土地收入

同时以种地打发时间,还有农户期待通过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形成适度规模经营,并同时通过为其他农

户提供农机服务来获得收入,这些农户就可能愿以相对较高租金招标获取进城农民退出来的承包地,
从而形成农村中最有生产能力的“中农”.

第四,村社集体因为有了对集体土地的一定支配权,村社集体就有能力及有意愿介入到农户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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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的事务,就有能力和有意愿为农户提供包括调整土地以按户连片耕种在内的各种统筹,就有能力

及意愿为农户提供对接大生产的各种服务.正如国有农场为职工家庭农场提供的服务一样.
第五,正是借助有能力及有意愿的村社集体,国家就有能力将自上而下的各种资源输入农村,以

建设基本农业设施,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保持较好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秩序.
第六,因为克服了在细碎分散农地上集中大量权利所造成的反公地悲剧,农地就可以得到最有效

率的使用,农业生产就可以达到最大效率.
在城市化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面,因为城市有更多就业和获利机会,农业相对弱势,就会不断有种

田农民进城,留村务农农户越来越少.留村务农农户越少,他们就有了越大的进行规模经营的机会,
集体土地所有使留村扩大了种植规模的农户可以克服土地私有制国家农地产权细碎分散难以整合的

困局,从而发展成为现代化的高效率且具有收入能力的家庭农场主.这些祖祖辈辈就生活在村庄中

的种植户因为有了扩大种植规模及同时具有通过土地调整而获得生产便利的条件,从而可以从农业

上获利,他们就完全没有必要非得进城去了.
村庄中进城农户在城市体面安居下来,但他们仍然可以回来种地:当城市失去机会以及他们觉得

务农的获利机会大于城市时.这些进城农民有了退路的想象,以及有了家乡的想象,就有了价值的

寄托.

　　五、结　语

　　无论如何,认真研究当前国有农场经营体制上尤其是在土地制度安排上的优势,理解当前中国农

村经营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防止当前盲目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变成农民土地财产权的改革,真正

发挥中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制度优势,不仅可能有效应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业农民问题的严

峻挑战,而且完全可以克服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农业上所陷入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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